
文学院、诗歌中心 2019 年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 

一、分专业拟招生计划及复试比例 

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学习方式 
招生计划（含推免生

数） 
复试比例不超过 

050101 文艺学 全日制 20（1） 1:1.5 

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全日制 11（1） 1:1.2 

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全日制 9（1） 1:1.2 

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全日制 3（1） 1:1.5 

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全日制 28（4） 1:1.2 

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全日制 16（3） 1:1.31 

050107 
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

学 
全日制 2（1） 1:2 

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全日制 10（2） 1:1.5 

0501J2 语文教育 全日制 2（1） 1:2 

0501Z1 文化产业 全日制 6（0） 1:1.2 

0501Z2 戏剧影视文学 全日制 5（1） 1:1.3 

0501Z3 文化研究 全日制 3（1） 1:1.5 

045300 汉语国际教育 全日制 69（0） 1:1.5 

045103 学科教学（语文） 非全日制 20（0） 1:1.2 

050105 
中国古代文学（诗歌

中心） 
全日制 3（1） 1:1.5 

050106 
中国现当代文学（诗

歌中心） 
全日制 2（0） 1:1.5 

注：在复试录取过程中，学校和学院会根据各专业生源质量状况，对前期制订的分专业拟招生

计划进行适当调整。 

二、复试时间及地点安排 

时间 地点 复试内容 

3.28（周四）上午

7:30 

北一区文科楼

103 

学术型各专业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

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文学（文学院、诗歌中心）、

中国现当代文学（文学院、诗歌中心）、中国少数民

族语言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文化产业、戏剧

影视文学、文艺学、文化研究、语文教育各专业资格

审查、签到。逾期不予复试。未在网上缴纳复试费的

不予复试。资格审查后，集体开会。 



3.28（周四）上午

8:00-9:00 

北一区文科楼

103 

学术型各专业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

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文学（文学院、诗歌中心）、

中国现当代文学（文学院、诗歌中心）、中国少数民

族语言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文化产业、戏剧

影视文学、文艺学、文化研究、语文教育各专业笔试。 

3.28（周四）上午

9:30 

北一区文科楼

105 

学术型各专业：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汉语言文字学、

中国古典文献学、中国古代文学（文学院、诗歌中心）、

中国现当代文学（文学院、诗歌中心）、中国少数民

族语言文学、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、文化产业、戏剧

影视文学、文艺学、文化研究、语文教育各专业候考。 

3.28（周四）上午

9:30-结束 

北一区文科楼 6

层 

以上各专业听从工作人员安排进行外语口语听力及专

业面试。安静候考。结束后尽快离开。 

3.28（周四）上午

11:50 

北一区文科楼

103 

汉语国际教育和（非全日制）学科教学（语文）专业

资格审查，签到。逾期不予复试。未在网上缴纳复试

费的不予复试。资格审查后，集体开会。 

3.28（周四）下午

12:20-13:20 

北一区文科楼

103 

汉语国际教育和（非全日制）学科教学（语文）专业

笔试。考试时间 1 小时。请在答题纸上作答，在试卷

上答题无效。试题上也要写姓名，并交回。答题纸密

封线内务必写清姓名，复试专业等相关信息。 

3.28（周四）下午

13:30 

北一区文科楼

624 
所有同等学力考生加试。 

3.28（周四）下午

14:20 

北一区文科楼

105 

汉语国际教育和（非全日制）学科教学（语文）专业

候考。 

 3.28（周四）下

午 14:30-结束 

北一区文科楼 6

层 

汉语国际教育和（非全日制）学科教学（语文）专业

听从工作人员安排进行外语口语听力及专业面试。 

三、复试内容及成绩计算办法 

复试内容 考核方式 复试成绩计算办法 

1、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 随面试一起考核 
考核结果作为录取参考，不合格者 

不予录取。 

2、外语口语、听力测试 随面试一起测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 10% 

3、专业笔试 笔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 50% 

4、专业面试 面试 占复试总成绩的 40% 

5、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笔试 
成绩作为录取参考，成绩不及格者

不予录取 

注：复试总成绩不及格者不予录取。 

四、录取成绩计算办法 



1、初试、复试成绩权重分配 初试总成绩占 70%，复试总成绩占 30%； 

2、录取总成绩合成 
录取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折合成百分制×70%+复试总成绩×

30%； 

3、录取办法 对复试总成绩及格的考生，按录取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录取。 

 


